

皋农发〔2026〕33号


关于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东陈镇、丁堰镇、白蒲镇、磨头镇、搬经镇、城北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的通知》（苏农帮促〔2024〕3号）、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央资金预算的通知》（苏财农改〔2025〕39号）及我市《关于确定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单位的通知》（皋农发〔2026〕29号）要求，你们上报的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表和绩效目标申报表已收悉，经审核，同意你们上报的实施方案，现予以批复（见附件），并就项目的组织实施提出如下要求：

一、严格按照批复实施

1.严格按照方案实施项目。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检查验收的依据。项目实施主体须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项目，如遇客观原因必须调整实施方案的，应及时提出申请，不得擅自变更项目主体、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及建设标准。

2.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实施主体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按照方案中的实施进度，在实施期限内完成项目建设，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及时上报项目实施情况工作进度表。

3.建立健全项目实施档案。项目实施主体要建立健全项目实施档案，及时收集、整理、保存项目申报、用地手续、设计图、合同、项目建前建中建成的对比照片、验收评估等资料。

4.规范执行公告公示制度。镇级应在镇政府信息公开栏或门户网站等进行公告公示，村（社区）应在村信息公开栏或项目实施地进行公告公示。公告公示主要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资金来源、实施内容及地点、绩效目标、实施期限、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受益对象和联农带农机制等必要信息。

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要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和各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根据项目支出预算和批复内容使用资金，不得擅自变更专项资金用途。专款专用，专项进行会计核算，属于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范围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执行，补助资金一律不得用于支付中介费用。项目实施主体要加快项目推进，11月底前完成项目，围绕签订合同工程正式开工后中央资金支出达100%（30万元）、12月底前省级当年下达资金支出达100%，合理设置相关付款方式，确保支出达到序时进度，相关招投标文件挂网之前需报市审核把关。

    实施过程中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条件，由镇村提出拨付申请，提供监理单位进度认定等资料，市根据项目进度进行拨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根据项目决算结果，拨付剩余资金。项目投资总额不得少于上级补助资金总额，如因招采及审计结算，实际投资额小于预算投资额，在优先用足上级补助资金的基础上，上级补助有少量结余的可继续用于该项目相关联的投入（需报市备案），上级补助后资金不足的部分由项目实施主体进行自筹。

三、认真落实绩效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要加强项目资金全过程的绩效管理，对照各自绩效目标表（见附件），按照时间节点做好绩效目标监控，项目完工后，组织对绩效目标进行自评，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项目完工后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产权和收益分配权明确到相关村（社区），切实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按时做好总结验收

项目实施主体在实施期限内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同时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对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总结，开展项目决算、审计和自验工作。项目实施结束后要及时书面提出市级验收申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验收不通过或影响上级绩效评价的，市将根据上级考评情况酌情扣减补助资金。同时，市结合上年度省级绩效奖励资金额度，根据项目完工率、资金支出率、台账完整性、管理规范性、联农带农效果等情况进行分档激励。
五、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组织协调、项目推进以及管理等工作，加大对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明确镇级相关部门职责，齐抓共管、协同发力，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确保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顺利实施，发挥效益。
附件：1.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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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共如皋市委组织部  如皋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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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汇总表

	                                                                                                             单位：人、万元

	序号
	村（社区）
	项目名称
	项目简要描述(含实施地点、建设内容、时间
进度、绩效目标、联农带农、资产管护与运营等）
	资金投入及构成
	备注

	
	
	
	
	合计
	省级以上财政
	市县财政
	乡镇财政
	集体资金
	其他
	

	
	
	
	
	
	
	
	
	
	
	

	合计
	695
	300
	
	
	365
	30
	

	1
	东陈镇雪洪村
	东陈镇雪洪村综合性用房项目
	在雪洪村18组原洪桥小学用地建设该项目，建设约1000平方米的综合性用房及相关配套，预计10月底完工。项目建成后资产确权到村，用于对外出租，预计年收益6-8万元，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同时带动本村低收入户就业增收。
	100
	50
	
	
	40
	10
	

	2
	丁堰镇新堰社区
	丁堰镇新堰社区仓储用房项目
	在新堰社区9组新建约1650平方米的钢结构仓储用房，预计10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对外公开招租，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益约10万元，带动周边劳动力进厂务工，增加农民收入。项目资产归新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所得收益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和村集体可持续发展。     
	130
	50
	
	
	80
	
	

	3
	磨头镇老户村
	磨头镇老户村磨香杂粮加工建设项目
	在老户村13组建设集清洗、加工、包装、仓储、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加工基地，总面积约95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前处理车间、核心加工车间、内包间、原料仓储区、成品仓储区与冷链区、打包发货区等六个核心功能区的厂房建设、设配采购及相关配套。项目建成后确权到村，采取“生产销售+资产租赁”的复合盈利模式，年收益率达10%以上，项目直接带动周边30户以上增收。
	100
	50
	
	
	30
	20
	

	4 
	白蒲镇沈腰村
	白蒲镇沈腰村仓储用房项目
	在沈腰村 9 组建设约500 平方米的砖混结构仓储用房及场地等相关配套，项目预计11月底前完工。项目资产确权到村，用于发包租赁，每年收益约 5.5 万元，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同时可带动本村农民就业。
	90 
	50 
	
	
	40 
	
	

	5
	搬经镇鲍庄社区
	搬经镇鲍庄社区标准厂房建设项目
	在鲍庄社区4组建设约1050平方米的钢结构标准厂房及相关配套，预计10月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确权到村，用于出租，预计可增加村集体收入8万元左右，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同时带动农户就业。
	95
	50
	
	
	45
	
	

	6
	城北街道朱厦村
	城北街道朱厦村新建标准厂房项目
	在朱厦村11组建设约2000平方的标准厂房，预计10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确权到村，用于对外公开招租，预计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益约10万元，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同时带动农户就业。
	180
	50
	
	
	130
	
	


附件2：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如皋市东陈镇雪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填报时间：2026年3月20 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如皋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王卫华

	职务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电话
	0513-87199972

	所在乡镇
	东陈镇
	乡镇负责领导
	潘海燕

	职务
	副镇长
	电话
	13813728333

	项目村名称
	雪洪村
	地址
	雪洪村18组（原洪桥小学）

	村书记
	符成虎
	年龄
	47
	文化程度
	本科
	电话
	13921686633

	村主任
	符成虎
	年龄
	47
	文化程度
	本科
	电话
	13921686633

	农户数
	947
	户籍

人口
	3220
	党员数量
	98
	

	土地面积
	5889.1
	其中：农用地
	4800
	建设用地
	985.45

	经营性

资产
	556.58
	上年度

经营性收入
	74.38
	人均可支配收入
	3.5

	党组织建设情况
	全村共有党员98人，村党总支下设2个二级党支部，4个党小组。村党总支认真落实党内各项制度，强化村务公开监督。通过党群议事会、村务监督小组等，有效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村级财务

管理情况
	严格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的相关规定，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合法权益为核心，加强民主监督，坚持公开公正，强化收支管理，规范资产资源管理。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东陈镇雪洪村综合性用房项目
	负责人
	符成虎
	电话
	13921686633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
	√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

及构成
	总金额
	100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乡镇财政
	

	
	村集体资金
	40
	其他（请注明）
	10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经过两委会和党员、村民代表会讨论，将省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用于建设综合性用房项目，项目年收益率约为投资总额的6%至8%，大家达成一致意见。

	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细化绩效目标情况、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等）

	1.目标任务：项目的实施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目标。

2.具体内容：在雪洪村18组原洪桥小学用地建设该项目，建设项目为新建约1000平方米综合性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用于村居农户操办红白喜事。

3.资金使用方向：预计总投资约100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财政补助资金50万元，村集体资金40万元，其他资金约10万元。

4.投资盈利模式：项目建成后用于发包租赁，每年收取租金。

5.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预计年收益6-8万元，收益率约6%至8%，收益归雪洪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6.资产管护与运营：形成的资产确权到村集体组织，由村对外租赁经营，收入归村集体所有。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1.2026年3月底前，完成项目设计、预算。

2.2026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招投标。

3.2026年5月初，进场施工。

4.2026年10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

5.2026年12月底前，申请并通过上级验收。


附件3：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丁堰镇新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填报时间：2026年3月23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如皋市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王卫华

	职务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电话
	0513-87199972

	所在乡镇
	丁堰镇
	乡镇负责领导
	顾承龙

	职务
	党委副书记
	电话
	15151353699

	项目村名称
	新堰社区
	地址
	如皋市丁堰镇新堰社区

	村书记
	胡海魏
	年龄
	43
	文化程度
	大专
	电话
	13511584488

	村主任
	胡海魏
	年龄
	43
	文化程度
	大专
	电话
	13511584488

	农户数
	880
	户籍人口
	2809
	党员数量
	125
	

	土地面积
	5826.03
	其中：农用地
	4709.17
	建设用地
	1116.86

	经营性

资产
	3196.69
	上年度

经营性收入
	101.75
	人均可支配收入
	3.2

	党组织建设情况
	社区现有125名党员，1名预备党员，3个党支部，7个党小组。2018年社区获得南通市“五星级村(社区）党组织”，2024年获得“江苏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村级财务

管理情况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合法权益，加强民主监督，规范收支，实施村务公开，全面提升村级集体“三资”管理水平。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丁堰镇新堰社区仓储用房项目
	负责人
	胡海魏
	电话
	13511584488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
	√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

及构成
	总金额
	130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乡镇财政
	

	
	村集体资金
	80
	其他（请注明）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经社区“两委”、党员及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将项目资金用于2026年扶持壮大村级集体项目，确保项目收益率不低于出资额的10%，经公示大家一致同意。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细化绩效目标情况、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等）

	1.目标任务：盘活闲置土地，新建仓储用房，增加村集体收入。

2.具体内容：在新堰社区主干道边，新堰社区9组，该地块用地性质经国土部门核实为建设用地，占地面积2.91亩，新建约1650平方米的仓储用房（钢结构）。                                                                         

3.资金使用方向：项目总投资约130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补助50万元，村集体资金80万元。

4.投资盈利模式：项目建成后，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对外公开招租，采取租赁方式获得收益。

5.预期收益水平和绩效目标：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益约10万元，进一步壮大新堰社区村集体经济。

6.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及收益分配机制：项目建成经审计验收后，资产归新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所得收益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和村集体可持续发展。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本项目实施期限从2026年3月起至2026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1.2026年3月底前，完成项目设计、预算。

2.2026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招投标。

3.2026年10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

4.2026年12月底前，申请并通过上级验收。


附件4：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白蒲镇沈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填报时间：2026年3月20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如皋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王卫华

	职务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电话
	0513-87199972

	所在乡镇
	白蒲镇
	乡镇负责领导
	徐继业

	职务
	副镇长
	电话
	15851372798

	项目村名称
	沈腰村
	地址
	如皋市白蒲镇沈腰村9组

	村书记
	杨镇华
	年龄
	43
	文化程度
	本科
	电话
	13862730391

	村主任
	杨镇华
	年龄
	43
	文化程度
	本科
	电话
	13862730391

	农户数
	890
	户籍

人口
	2938
	党员数量
	110
	

	土地面积
	5852.4
	其中：农用地
	4790.18
	建设用地
	1062.22

	经营性资产
	114.37
	上年度

经营性收入
	75.54
	人均可支配收入
	3.1776

	党组织建设情况
	村党总支现有110名党员，2个党支部，4个党小组。村党总支认真落实党内各项制度，通过党群议事会、监委会等，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村级财务

管理情况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财务公开，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合法权益，全面提升村级“三资”管理水平。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白蒲镇沈腰村仓储用房项目
	负责人
	杨镇华
	电话
	13862730391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
	√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

及构成
	总金额
	90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乡镇财政
	

	
	村集体资金
	40
	其他（请注明）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该项目经村党支部会议讨论并提议，在村两委会上商议通过，提交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上表决通过该实施方案，同时在村公示栏公示无异议。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细化绩效目标情况、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等）

1.目标任务：利用存量用地，新建仓储用房，增加村集体收入。

2.具体内容：在沈腰村9组建设约500平方米的仓储用房（砖混）。

3.资金使用方向：项目总投资额90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补助50万元，村集体资金40万元。

4.投资盈利模式：项目建成后，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对外公开招租，采取租赁方式获得收益。

5.预期收益水平和绩效目标：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益约5.5万元，进一步壮大沈腰村集体经济；增加就业约10人，增加农民就业收入约15万元。

6.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及收益分配机制：项目建成后，资产归沈腰村经济合作社所有，所得收益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和村集体可持续发展。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实施计划：本项目实施期限从2026年3月起至2026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1.2026年3月底前完成规划设计、预算。

2.2026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招标工作并开工。
3.2026年11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

4.2026年12月底前申请并通过验收。


附件5：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磨头镇老户村集体经济组织 

填报时间：2026年3月23 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如皋市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王卫华

	职务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电话
	0513-87199972

	所在乡镇
	磨头镇
	乡镇负责领导
	沈越

	职务
	统战委员
	电话
	15962930755

	项目村名称
	老户村
	地址
	磨头镇老户村十三组

	村书记
	刘宏芳
	年龄
	53
	文化程度
	大专
	电话
	13962709605

	村主任
	刘宏芳
	年龄
	53
	文化程度
	大专
	电话
	13962709605

	农户数
	1126
	户籍

人口
	4269
	党员数量
	133
	

	土地面积
	9757
	其中：农用地
	5704
	建设用地
	4053

	经营性

资产
	61
	上年度

经营性收入
	70.5
	人均可支配收入
	3.3

	党组织建设情况
	磨头镇老户村党总支是一支凝聚力强、作风务实的战斗集体。一是组织基础坚实。 严格执行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班子结构合理，成员分工明确，决策民主科学，团结协作氛围浓厚。二是履职能力过硬。 通过集中学习、专题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班子成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带领群众发展致富的能力。三是工作作风扎实。 大力弘扬“敢想、敢战、敢当”的老虎庄精神，深入田间地头，密切联系群众，以务实举措推动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和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村级财务

管理情况
	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合法权益为核心，加强民主监督，坚持公开公正，强化收支管理，规范资产资源管理，全面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水平。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磨头镇老户村磨香杂粮加工建设项目
	负责人
	刘宏芳
	电话
	13962709605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
	√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

及构成
	总金额
	100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乡镇财政
	

	
	村集体资金
	30
	其他（强村公司投资）
	20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建设项目已经村党支部会议、村委会会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公示。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细化绩效目标情况、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等）

	1.目标任务：通过建设一个现代化、标准化的杂粮加工厂，实现本地杂粮的提质增效与价值转化。项目达成后，预计为村集体创造收益率达总投资额的10%，从而有力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2.具体建设内容：建设集清洗、加工、包装、仓储、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加工基地，总建筑面积约95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前处理车间、核心加工车间、内包间、原料仓储区、成品仓储区与冷链区、打包发货区等六个核心功能区的厂房建设、设配采购及相关配套。

3.资金使用方向：项目总投资约100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补助资金50万元，村集体资金30万元，强村公司20万元。

4.投资盈利模式：项目采用“生产销售+资产租赁”的复合盈利模式。主要收入来源于自主品牌精品杂粮的销售，同时可承接外部代加工订单。村集体通过出租厂房及部分设施获得稳定租金，强村公司则通过精细化运营获取产品销售利润，从而实现投资者与运营方的共赢。

5.预期收益水平：项目全面投产后，项目将直接带动周边30户以上农户通过订单农业、务工等方式年均增收，并为村集体带来收益不低于总投资的10%。

6.收益分配机制：村集体主要获得固定资产租赁收入，并可视经营情况参与部分利润分成。参与农户通过售粮、务工、合作社入股等渠道获得收益。运营方（强村公司）享有经营利润。

7.细化绩效目标：为村集体带来收益不低于总投资的10%，带动农户30户以上增收。

8.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项目所形成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产权归村集体所有，由强村公司负责日常运营与维护。双方将共同建立资产管护制度，明确专人负责设备保养、安全管理和环境维护。运营方面，强村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生产管理、市场销售与质量控制，村集体履行监督职责。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本项目实施期限从 2026年3月起至2026 年 12 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1.2026 年3月底前，完成项目设计、预算。

2.2026 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招投标。

3.2026 年5月初，进场施工。

4.2026 年 10 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

5.2026 年 12 月底前，申请并通过上级验收。


附件6：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搬经镇鲍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填报时间：2026年3月24 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如皋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王卫华

	职务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电话
	0513-87199972

	所在乡镇
	搬经镇
	乡镇负责领导
	王正华

	职务
	副镇长
	电话
	13861927318

	项目村名称
	鲍庄社区
	地址
	如皋市搬经镇鲍庄社区四组

	村书记
	夏茂龙
	年龄
	45岁
	文化程度
	大学
	电话
	15962932928

	村主任
	夏茂龙
	年龄
	45岁
	文化程度
	大学
	电话
	15962932928

	农户数
	1007户
	户籍

人口
	3053人
	党员数量
	101人
	

	土地面积
	5430.92
	其中：农用地
	4387.71
	建设用地
	446.4

	经营性资产
	87.05
	上年度

经营性收入
	24.42
	人均可支配收入
	3.32

	党组织建设情况
	鲍庄社区党总支现有党员101人，设两个网格支部，四个党小组，常态化开展“三会一课”，认真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2023年被评为“南通人居环境先进村”。

	村级财务管理情况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合法权益，加强民主监督，规范收支，实施村务公开，全面提升村级集体“三资”管理水平。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搬经镇鲍庄社区标准厂房建设项目
	负责人
	夏茂龙
	电话
	15962932928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
	√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

及构成
	总金额
	95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乡镇财政
	

	
	村集体资金
	45
	其他（请注明）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社区分别召开社区两委会、党员议事会、居民代表会议，同意积极申报。确保项目收益率不低于出资额的 6%，经公示大家一致同意。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细化绩效目标情况、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等）

	1.目标任务：盘活闲置土地，新建标准厂房，增加村集体收入。

2.具体内容：在鲍庄社区4组，老芹湖学校地块，该地块用地性质经国土部门核定为建设用地，占地面积3.61亩，新建约105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

3.资金使用方向：总投资约95万元，其中：省级补助50万元，村集体资金45万元。

4.投资盈利模式：项目建成后，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对外公开招租，采取租赁方式获得收益。

5.预期收益水平及绩效目标：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益率不低于出资额的 6%，进一步壮大鲍庄社区村集体经济。

6.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及收益分配机制：项目建成经审计验收后，资产归鲍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所得收益用于村级公益事业，促进村集体可持续发展。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本项目实施期限从2026年3月起至2026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1.2026年3月底前，完成项目设计、预算。

2.2026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招投标。

3.2026年5月初，进场施工。

4.2026年10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

5.2026年12月底前，申请并通过上级验收。


附件7：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城北街道朱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填报时间：2026年3月19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如皋市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王卫华

	职务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电话
	0513-87199972

	所在乡镇
	城北街道
	乡镇负责领导
	田晶晶

	职务
	妇联主席
	电话
	13962705666

	项目村名称
	朱厦村
	地址
	如皋市城北街道朱厦村十一组

	村书记
	刘夕朋
	年龄
	46
	文化程度
	大专
	电话
	15950825000

	村主任
	刘夕朋
	年龄
	46
	文化程度
	大专
	电话
	15950825000

	农户数
	780
	户籍人口
	2336
	党员数量
	88
	

	土地面积
	4351
	其中：农用地
	3745
	建设用地
	606

	经营性

资产
	243.3
	上年度

经营性收入
	68.86
	人均可支配收入
	3.48

	党组织建设情况
	朱厦村现有党员88名，一个党总支分设两个党支部。

	村级财务

管理情况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管，规范收支，实施村务公开，全面提升村级集体“三资”管理水平。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搬经镇朱厦村新建标准厂房项目
	负责人
	刘夕朋
	电话
	15950825000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
	√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

及构成
	总金额
	180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乡镇财政
	

	
	村集体资金
	130
	其他（请注明）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经村两委、党员及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将项目资金用于2026年扶持壮大村级集体项目，确保项目收益不低于出资额的6%，经公示大家一致同意。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细化绩效目标情况、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等）

	目标任务：盘活闲置土地，新建标准厂房，增加村集体收入。

具体内容：在朱厦村主干道边，朱厦村11组（原倪厦小学），该地块用地性质经国土部门核实为建设用地，新建约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

3.资金使用方向：项目总投资约180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补助50万元，村集体资金130万元。

4.投资盈利模式：项目建成后，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对外公开招租，采取租赁方式获得收益。

5.预期收益水平和绩效目标：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益约10万元，进一步壮大朱厦村集体经济。

6.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及收益分配机制：项目建成经审计验收后，资产归朱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所得收益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和村集体可持续发展。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本项目实施期限从2026年3月起至2026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1.2026年3月底前，完成勘探、设计、预算。
2.2026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财评及招投标。

3.2026年5月，工程开工建设。

4.2026年10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并送审。

5.2026年12月底前，申请并通过上级验收。


	附件8：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如皋市东陈镇雪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项目名称
	东陈镇雪洪村综合性用房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符成虎 13921686633

	主管部门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单位
	东陈镇雪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总投资
	100

	
	其中：中央省级
	50

	
	其他资金
	50

	总体目标
	项目的实施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项目建设面积
	≥1000平方米

	
	
	
	总投资额
	≥50万元

	
	
	质量

指标
	项目台账
	建立

	
	
	
	实施方案变更率
	≤10%

	
	
	
	实施方案报送及时
	及时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指标
	年度建设项目完成率
	100%

	
	
	
	截至2026年底，中央资金执行率
	100%

	
	
	
	截至2026年底，当年省级下达的资金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收益
	≥6%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有所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5%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5%


	附件9：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如皋市丁堰镇新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项目名称
	丁堰镇新堰社区仓储用房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胡海魏  13511584488

	主管部门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单位
	如皋丁堰镇新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资金情况（万元）
	项目总投资
	130

	
	其中：中央省级
	50

	
	其他资金
	80

	总体目标
	盘活闲置土地，拓宽村级经济发展渠道，确保项目收益率不低于出资额的10%，所获收益用于兴办村级公益收益和村级经济的再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项目建设面积
	≥1650平方米

	
	
	
	总投资额
	≥50万元

	
	
	质量

指标
	项目台账
	建立

	
	
	
	实施方案变更率
	≤10%

	
	
	
	实施方案报送及时
	及时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指标
	年度建设项目完成率
	100%

	
	
	
	截至2026年底，中央资金执行率
	100%

	
	
	
	截至2026年底，省级资金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收益
	1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有所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5%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5%

	附件10：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白蒲镇沈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项目名称
	白蒲镇沈腰村仓储用房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杨镇华13862730391

	主管部门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单位
	白蒲镇沈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资金情况（万元）
	项目总投资
	90

	
	其中：中央省级
	50

	
	其他资金
	40

	总体目标
	按时完成500平方米仓储用房建设，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5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项目建设面积
	≥500平方米

	
	
	
	总投资额
	≥50万元

	
	
	质量

指标
	项目台账
	建立

	
	
	
	实施方案变更率
	≤10%

	
	
	
	实施方案报送及时
	及时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指标
	年度建设项目完成率
	100%

	
	
	
	截至2026年底，中央资金执行率
	100%

	
	
	
	截至2026年底，当年省级下达的资金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收益
	5.5万元/年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有所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5%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5%

	附件11：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磨头镇老户村集体经济组织

	项目名称
	磨头镇老户村磨香杂粮加工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刘宏芳13962709605

	主管部门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单位
	磨头镇老户村集体经济组织

	资金情况（万元）
	项目总投资
	100

	
	其中：中央省级
	50

	
	其他资金
	50

	总体目标
	新建标准厂房约950平方米，当年完工并投入运营，预计年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5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项目建设面积
	≥950平方米

	
	
	
	总投资额
	≥50万元

	
	
	质量

指标
	项目台账
	建立

	
	
	
	实施方案变更率
	≤10%

	
	
	
	实施方案报送及时
	及时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指标
	年度建设项目完成率
	100%

	
	
	
	截至2026年底，中央资金执行率
	100%

	
	
	
	截至2026年底，当年省级下达的资金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收益
	≥1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有所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5%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5%

	附件12：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搬经镇鲍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公章）

	项目名称
	搬经镇鲍庄社区标准厂房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夏茂龙15962932928

	主管部门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单位
	如皋搬经镇鲍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资金情况（万元）
	项目总投资
	95

	
	其中：中央省级
	50

	
	其他资金
	45

	总体目标
	盘活闲置资产，稳定村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项目收益率不低于出资额的 6%，所获收益用于兴办村级公益事业和村级经济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项目建设面积
	≥1050平方米

	
	
	
	总投资额
	≥50万元

	
	
	质量

指标
	项目台账
	建立

	
	
	
	实施方案变更率
	≤10%

	
	
	
	实施方案报送及时
	及时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指标
	年度建设项目完成率
	100%

	
	
	
	截至2026年底，中央资金执行率
	100%

	
	
	
	截至2026年底，省级资金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收益
	≥ 6%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有所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5%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5%


	附件13：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如皋市城北街道朱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项目名称
	城北街道朱厦村新建标准厂房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刘夕朋15950825000

	主管部门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单位
	如皋市城北街道朱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资金情况（万元）
	项目总投资
	180

	
	其中：中央省级
	50

	
	其他资金
	130

	总体目标
	盘活闲置土地，拓宽村级经济发展渠道，确保年收益不低于10万元，所获收益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和村级经济的再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项目建设面积
	约2000平方米

	
	
	
	总投资额
	≥50万元

	
	
	质量

指标
	项目台账
	建立

	
	
	
	实施方案变更率
	≤10%

	
	
	
	实施方案报送及时
	及时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指标
	年度建设项目完成率
	100%

	
	
	
	截至2026年底，中央资金执行率
	100%

	
	
	
	截至2026年底，省级资金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收益
	≥6%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有所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5%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5%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